

苏政复〔2017〕26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宁通高速公路

泰州收费站移址的批复

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宁通高速公路泰州收费站移址的请示》（苏交控营〔2016〕28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宁通高速公路泰州收费站由目前K996处移至K1000处，移址后收费标准、收费年限及收费管理要求仍按现宁通高速公路的统一规定执行，待收费站建设工程完工并具备开通条件后实施联网收费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17年4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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